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 

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的通知 

 

农办办〔201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

办），部机关各有关司局： 

1月13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

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以下简称《决定》），取消了

39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其中涉及农业部门 6项（见附表）。

请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决定》要求，切实做好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工作。 

一、停止审批相关事项 

各级农业、畜牧兽医、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对“重大动物疫病病料采集审

批”“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审

批”“境内申请肥料临时登记”“国内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在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审批”等5项事项进

行审批，不再对“从境外引进蚕遗传资源”事项进行初审，不得自行给予过渡期、

暂缓执行或变相继续审批。 

二、及时修订法律法规及服务指南 

尽快清理废除不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同步系统提出完善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的意见和建议，按程序加快修订，做到改革于法有据、依法

推进。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抓紧制定完善配套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做好取消事项的后续衔接

工作，确保《决定》要求落实到位。 

部机关有关司局要切实抓好本系统落实《决定》的各项工作，于3月31日前

将落实情况报办公厅。 

 

附件：国务院决定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涉

及农业部门部分） 

 

农业部办公厅 

2017年2月22日 

 

附件 

国务院决定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涉及农业部门部分）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重大动物疫病

病料采集审批 

省级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 

重大动物疫情应

急条例》《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一批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2013〕

44 号） 

取消审批后，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从事

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审批”，严格把关。农业部要加快制定实施《动

物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管理办法》，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动物疫情管理工作，防控动物疫病风

险。 

2 

在渔港内的航

道、港池、锚

地和停泊区从

事捕捞、养殖

等生产活动审

批 

市、县级渔

政渔港监督

管理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港水域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取消审批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要严格执

行“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

禁止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

产活动”的规定，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政

策宣传，畅通举报渠道，加强日常巡查检查，

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境内申请肥料

临时登记 

省级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法》《肥料登记

管理办法》（农业部

令 2000 年第 32 号，

取消审批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受理肥料

登记申请，要加大肥料打假力度，对肥料产品

质量开展“双随机”抽查，并将抽查结果向社

会公布。 



2004年 7月 1日予以

修改） 

4 

国内农业转基

因生物标识审

查 

省、市、县

级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 

《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农

业转基因生物标识

管理办法》（农业部

令 2002 年第 10 号，

2004年 7月 1日予以

修改） 

取消审批后，农业部要强化“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审批”，严格把关。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通

过开展随机抽查、设立举报平台、建立黑名单

制度等方式，加强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的监

督检查，及时公开不按规定标识的企业信息。 

5 
从境外引进蚕

遗传资源初审 

省级畜牧兽

医行政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畜牧法》 

取消地方初审后，农业部直接受理审批，直接

承担相应责任，并进一步明确各级畜牧兽医（农

业、蚕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6 

在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管理的

自然保护区的

实验区开展参

观、旅游活动

审批 

省级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

《国务院关于第六

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取消审批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制定自然

保护区总体规划和管理制度时提出具体要求，

加大对保护区管理机构执行规划和制度的监督

力度，同时完善应急预案，通过畅通举报渠道、

开展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强监管。 

 


